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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项目概况

一、 项目情况说明

本次控规实施评估范围为盈江县勐腊路盏达河地块，涉及盈江县

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 3B007、3B008、3B009、3B010、3B011、3B012、

3B013 地块，其中：3B007、3B009 用地性质为 G2防护绿地，3B008、

3B011 为 B1 商业用地，3B010 为 S42 社会停车场用地，3B012、3B013

为 R2 二类居住用地。

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总用地面积 31.67 平方公里，其中规

划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 19.53 平方公里，由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

研究院西南分院编制，已通过盈江县人民政府批复实施，文号：盈政

复【2016】60 号。

二、 评估依据

1.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；

2.《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第

55号）；

3.《云南省盈江县城市总体规划（2006-2020）》；

4.《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；

5.其它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和文件。

三、 项目位置

本次控规实施评估的地块位于盏达河与勐腊路相交处，地块东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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宽约 390 米，南北长约 540 米。该用地东侧紧邻老城区，地块周边有

盈江现代医院、盈江县第一中学、盈江县民族小学、阳光幼儿园、蓝

天幼儿园等教育设施，城市生活配套功能相对齐全。

图 1-1 项目在盈江县城的位置

四、 项目控规实施评估范围和面积

1.规划范围

盈江县勐腊路盏达河地块，涉及盈江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

3B010、3B011 地块及 3B007、3B008、3B009、3B012、3B013 地块部

分区域，北临勐腊路，东侧规划道路，西、南两侧为盏达河。

2.规划面积

总用地面积约 134872.3 平方米。



3

图 1-2 评估地块与控规地块位置关系图

第二章 地块现行控规实施评估

一、规划情况

根据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，3B007、3B009 地块用地性质

为防护绿地，无具体指标要求。3B008、3B011 地块用地性质为商业

用地，容积率 1.0，建筑密度≤35%，绿地率≥30%，建筑限高 12米。

3B010 为社会停车场用地，配套机动车位 88个，非机动车位 275 个，

无其他具体指标要求。3B012、3B013 地块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，

容积率 1.0，建筑密度≤35%，绿地率≥30%，建筑限高 12 米，每户

配建 1 个机动车车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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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用地实施情况评估

本次控规调整范围地块现状临勐腊路一侧为沿街商业，西北侧为

交通集团权属土地和部分小产权土地，其余用地为空地。

图 2-1 地块现状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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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调整的必要性研究

一、城市总体发展战略

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，中心城区的土地资源日趋匮乏。如何

最大限度的合理的利用城市土地资源，是符合盈江县土地利用规划中

提出的“集约利用土地资源，弹性控制，紧凑开发，完善城市功能，

保证城市持续、健康、有序发展”的原则。

二、区域发展的需求

拟调整地块位于盈江县老城区西侧，紧邻盏达河，本着“十分珍

惜和合理利用土地”的基本原则，为实现土地价值最大化，完善城市

功能，应进行高品位、高层次的开发。近年来，随着盈江城市的发展，

结合地块的实际情况，现行控规中的咖啡小镇项目已搁浅，为促进区

域的整体健康发展，建议对该片区控规进行调整，以科学开发利用土

地。

三、河道退线控制要求

2019 年 3 月，县水利局组织编制完成了《盈江县盏达河平原坝

区段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》。2019 年 5 月，州水利局以《德水规

计许[2019]6 号》对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进行了批复。根据工程初步设

计报告，盏达河姐岗桥至水槽河段治理工程防洪标准为 20 年一遇；

主要建筑物等级为 4 级，次要建筑物等级为 5 级；盏达河干流水槽河

汇口以上堤距确定为 63-67m，干流水槽河汇口一下堤距确定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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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3-77m，直流水槽河堤距确定为 18-22m；盏达河干流堤防工程占地

宽度 22-26.5m、堤后保护带占地宽度 3m、堤后排水沟占地宽度 2m。

拟调整地块滨河区域处于盏达河平原坝区段治理工程范围内，按

照报告要求需对该区段河道退让控制线进行退让预留。

图 3-1 河道后退控制线位置

四、土地出让界线与控规地块界线的矛盾

地块西北侧为交通集团权属土地和部分小产权土地，土地边界与

控规中的用地边界线不一致，造成同一地块土地权属不同，实际操作

中不便于对国有土地的开发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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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-2 拟调整地块与周边土地权属关系

五、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施行

用地性质调整后，居住用地应以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

（GB50180-2018）为重要依据，作为用地控制指标、配套设施配建标

准等规划内容进行控制。

新版居住区规范按照居民在合理的步行距离内满足基本生活需

求的原则，划分为十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、十分钟生活圈居住区、五

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及居住街坊四级。居住区应根据其分级控制规模，

对应规划建设配套设施和公共绿地。

根据居住区规范中对生活圈配套设施的要求，配套设施应遵循配

套建设、方便使用，统筹开放、兼顾发展的原则进行配置，其布局应

遵循集中和分散兼顾、独立和混合使用并重的原则，并应符合下列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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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：

1.十五分钟和十分钟生活圈居住区配套设施，应依照其服务半径

相对居中布局。

2.十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配套设施中，文化活动中心、社区服务

中心（街道级）、街道办事处等服务设施宜联合建设并形成街道综合

服务中心，其用地面积不宜小于 1hm
2
。

3.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配套设施中，社区服务站、文化活动站（含

青少年、老年活动站）、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（托老所）、社区卫生

服务站、社区商业网点等服务设施，宜集中布局、联合建设，并形成

社区综合服务中心，其用地面积不宜小于 0.3hm
2
。

图 3-3 以拟调整用地为中心的生活圈示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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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评估结论与建议

一、评估结论

在盈江县城市发展战略和美丽县城建设等背景下，应推进老城区

周边土地的合理开发，塑造老城区城市风貌，完善城市功能。

为了进一步落实新的发展形势和上位规划对本次控规调整地块

的相关要求，结合规划城市道路线形的调整以及盏达河退线控制，增

补生活圈配套设施，更好的发挥片区土地效益，实现土地价值最大化，

建议开展控规调整工作。

二、评估建议

（一）相关程序

按照城市规划听证事项的规定相关程序，征求《盈江勐腊路盏达

河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》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意见，并进行控

制性详细规划技术修正批前公示和批后公布。

（二）指标调整建议

控规调整要落实上位规划及技术标准，完善配套设施。本次论证

建议对控规地块边界线、用地性质、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和建

筑限高进行调整，调整建议如下：

（1）地块边界线调整

结合周边地块的用地权属界限并按照水利局提供的盏达河退让

线重新划定地块边界。拟调整为 Z1，Z2 的用地面积分别为：Z1地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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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016.3 平方米，Z2 地块 102856 平方米。

（2）用地性质调整

根据盈江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，地块所在片区以二类居住用地

为主，辅以少量的商业用地和社会停车场用地。结合县城发展实际，

和地块的整体开发建设，建议将地块用地性质整体调整为二类居住用

地，同时保留沿街的防护绿地。根据《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

第十条混合用地的要求，当一个地块中某类使用性质的地上建筑面积

占地上总建筑面积的比例超过90%时，该地块被视为单一性质的用地。

混合用地是指一个地块中有两类或两类以上用地性质的建筑，且每类

性质的地上建筑面积占地上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均超过 10%的用地。因

此，控制用地内商业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不超过 10%。

（3）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、建筑限高调整

根据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中对居住街坊的用地与建筑控

制指标要求，盈江县属于Ⅴ类气候区，标准中对居住街坊用地与建筑

控制指标进行规定，住宅建筑平均层数类别为多层Ⅰ类（4 层-6 层），

住宅用地容积率 1.3-1.6，建筑密度最大值 32%，绿地率最小值 30%，

住宅建筑高度控制最大值 27米。（住宅建筑平均层数定义：一定用

地范围内，住宅建筑总面积与住宅建筑基底总面积的比值所得的层

数。）

《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对旧区多层住宅建筑的指标控

制为：建筑容积率≤1.8，建筑密度≤35%，绿地率≥25%。

①容积率调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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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中多层Ⅰ类和《德宏州城乡规

划管理技术规定》中旧区多层的标准进行控制，确定地块控制容积率

指标为 1.3≤FAR≤1.6。

现行控规中拟调整控规地块的容积率控制为 1.0，对土地的开发

上未能体现盈江县集约利用土地资源，紧凑开发的基本原则，综合考

虑地块区位，紧邻老城区，应集约节约利用土地，提高土地价值，建

议对容积率进行适当上调，建设总量有所增加的同时，按照标准提高

配套设施的比例。

②建筑密度调整：

按照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中多层Ⅰ类的标准进行控制，

确定地块建筑密度控制最大值为 32%。

③绿地率调整：

按照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中多层Ⅰ类和《德宏州城乡规

划管理技术规定》中旧区多层的标准，取更严格的指标进行控制，确

定地块绿地率控制最小值为 30%。

④建筑限高调整：

从城市设计的视角考虑，地块整体以多层的形式进行开发建设，

按照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中对多层Ⅰ类住宅用地建筑限高的

要求，建筑控制最大值为 27米。

调整后的建议控制指标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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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1 调整前后建议控制指标对照表

调整

情况

地块

编号
用地性质 容积率

建筑密

度（%）

绿地

率（%）

建筑

限高

（米）

停车泊位

控规

指标

3B007 G2 防护绿地 - - - -

3B008 B1 商业用地 1.0 ≤35 ≥30 ≤12
0.5～1 个/100

㎡建筑面积

3B009 G2 防护绿地 - - - -

3B010
S42 社会停车场

用地
- - - -

机动车位 88

个，非机动车

位 275 个

3B011 B1 商业用地 1.0 ≤35 ≥30 ≤12

3B012 R2 二类居住用地 1.0 ≤30 ≥35 ≤12 1 个车位/户

3B013 R2 二类居住用地 1.0 ≤30 ≥35 ≤12 1 个车位/户

拟调

整方

案

Z1 G2 防护绿地 - - - - -

Z2 R2 二类居住用地
1.3≤FAR

≤1.6
≤32 ≥30 ≤27 1 个车位/户

（三）其他建议

1.按照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中居住街

坊的要求配置相应配套设施。具体要求详见下表：

表 4-2 居住街坊配套设施规划建设控制要求

设施名称

单项规模

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建筑面积

（㎡）

用地面积

（㎡）

物业管理与服

务
- - 物业管理与服务

宜按照不低于物业总建筑面积

的 2‰配置物业管理用房

儿童、老年人

活动场地
- 170-450

儿童活动及老年

人休憩设施

（1)宜结合集中绿地设置，并

宜设置休憩设施；

（2）用地面积不应小于 170 ㎡

便利店 50-100 -
居民日常生活用

品销售
1000-3000 人设置 1处

邮件和快件送

达设施
- -

智能快件箱、智能

信包箱等可接收

邮件和快件的设

施或场所

应结合物业管理设施或在居住

街坊内设置

生活垃圾收集

点
- -

居民生活垃圾投

放

（1）服务半径不应大于 70m，

生活垃圾收集点应采用分类收

集，宜采用密闭方式；

（2）生活垃圾收集点可采用放

置垃圾容器或建造垃圾容器间

的方式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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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施名称

单项规模

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建筑面积

（㎡）

用地面积

（㎡）

（3）采用混合收集垃圾容器间

时，建筑面积不宜小于 5㎡；

（4）采用分类收集垃圾容器间

时，建筑面积不宜小于 10 ㎡

非机动车停车

场（库）
- - -

宜设置于居住街坊出入口附

近；并按照每套住宅配建1辆～

2辆配置；停车场面积按照 0.8

㎡/辆～1.2 ㎡/辆配置，停车库

面积按照 1.5 ㎡/辆～1.8 ㎡/

辆配置；电动自行车较多的城

市，新建居住街坊宜集中设置

电动自行车停车场，并宜配置

充电控制设施

机动车停车场

（库）
- - -

根据所在地城市规划有关规定

配置，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150m

（按照现行控规中每户 1个车

位的要求进行配置）

2.从以拟调整用地为中心的生活圈示意中可以看出，地块规模接

近五分钟生活圈，应按照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50180-2018）

中的要求配置部分配套设施。

拟调整地块调整后的居住用地面积为 102856 ㎡，按照《城市居

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Ⅴ类气候区，住宅建筑平均层数类别多层Ⅰ类的

人均居住用地面积指标为 27 ㎡/人，估算该地块未来的人口规模为

102856÷27≈3810 人。

参照《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中对小学的配置要求，1

万人需配置一所18班小学，该地块需配套小学18÷10000×3810=6.8

班。根据《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印发云南省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》中的要

求，居住人口规模达 5000 人或住宅达 1500 套及以上的城镇小区应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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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 9个班规模配套建设幼儿园，每增加 600 人，增设 1 个班的建设规

模。该地块需配套幼儿园 9÷5000×3280=6.8 班。

拟调整地块内宜新建一所 6班幼儿园，对小学的配套设施要求需

由周边小学统筹考虑。

具体要求详见下表：

表 4-3 拟调整地块应配套五分钟生活圈配套设施规划建设控制要求

设施名称

单项规模

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建筑面积

（㎡）

用地面积

（㎡）

室外综合健身场

地（含老年户外

活动场地）

- 300-400
健身场所，含广

场舞场地

（1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300m；

（2）用地面积不宜小于150㎡；

（3）老年人户外活动场地应设

置休憩设施，附近宜设置公共

厕所；

（4）广场舞等活动场地的设置

应避免噪声扰民

六班幼儿园* 1773 2700

保教 3周岁-6

周岁的学龄前

儿童

（1）应设于阳光充足、接近公

共绿地、便于家长接送的地段；

其生活用房应满足冬至日底层

满窗日照不少于 3h 的日照标

准；宜设置于可遮挡冬季寒风

的建筑物背风面；

（2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300m；

（3）设置 6 班幼儿园；

（4）活动场地应有不少于 1/2

的活动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

阴影线之外

托儿所 - -
服务 0周岁-3

周岁的婴幼儿

（1）应设于阳光充足、便于家

长接送的地段；其生活用房应

满足冬至日底层满窗日照不少

于 3h 的日照标准；宜设置于可

遮挡冬季寒风的建筑物背风

面；

（2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300m；

（3）与幼儿园合并建设；

（4）活动场地应有不少于 1/2

的活动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

阴影线之外

老年人日间照料 200 - 老年人日托服 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300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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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施名称

单项规模

服务内容 设置要求建筑面积

（㎡）

用地面积

（㎡）

中心*（托老所） 务，包括餐饮、

文娱、健身、医

疗保健等

社区卫生服务站

*
120-270 -

预防、医疗、计

生等服务

（1）在人口较多、服务半径较

大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难以覆

盖的社区，宜设置社区卫生站

加以补充；

（2）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300m；

（3）建筑面积不得低于120㎡；

（4）社区卫生服务站应安排在

建筑首层并应有专用出入口

小超市 - -
居民日常生活

用品销售
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300m

再生资源回收点 - 6-10
居民可再生物

资回收

（1）1000人-3000人设置 1处；

（2）用地面积不宜小于 6 ㎡，

其选址应满足卫生、防疫及居

住环境等要求

公共厕所* 30-80 - -
（1）宜设置于人流集中处；

（2）结合沿街商业设置

非机动车停车场

（库）
- - -

（1）宜就近设置在自行车（含

共享单车）与公共交通换乘接

驳地区；

（2）宜设置在轨道交通站点周

边非机动车车程 15min 范围内

的居住街坊出口处，停车面积

不应小于 30 ㎡

机动车停车场

（库）
- - -

根据所在地城市规划有关规定

配置（按照现行控规中每户 1

个车位的要求进行配置）

注：1.加*的配套设施，其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规模应满足国家相关规划和建设标准的有关

规定；

2.承担应急避难功能的配套设施，应满足国家有关应急避难场所的规定。

3.根据盈江县总体城市设计和美丽县城建设要求加强对建筑风

貌的控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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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盈江县水利局关于盏达河姐岗桥至水槽河段治理工程

相关设计指标的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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